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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經濟特區勞動合同期限及其選擇

陳宜興＊

由勞動者個人與具有法人資格的用人單位在平等自願的基礎上簽訂的關於勞
動權利與義務的協議，俗稱勞動合同（或勞工合約） 。

珠海經濟特區的勞動合同是隨着特區勞動合同制的推行而相應出現的新的勞
動關係，勞動合同期限是勞動合同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如何
選擇和確定勞動合同期限，是關係到雙方的權益和維護合同的法律性，這對鞏固
和發展勞動合同用工制度，促進珠海特區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意義 。

一、勞動合同期限及其適用范圍

珠海經濟特區的勞動合同制度是從一九八○年開始在中外合資企業試行，一
九八三年全面推行之後逐步建立起來的用工制度。珠海經濟特區是社會主義的經
濟特區，人民是國家主人，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具有平等的政治、法律地位。因此
，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是平等自願、協商一致的基礎上進行的，珠海
經濟特區的勞動合同是社會主義勞動用工的新制度 。

＊珠海市勞動局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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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合同的期限在各個國家的政府法令中有不同程度的規範。我們經濟特區
建立起來不久的勞動合同制度、其合同的期限政府尙未作出具體規定，但也明確
由用人單位與勞動者雙方協商自願選擇和確定。目前珠海特區企業用工情況，勞
動者與企業簽訂的勞動合同期限主要分爲兩種：

一種是定期的勞動合同，第二種是不定期的勞動合同。定期的勞動合同，在
合同中明確規定了有效起止時間。目前，珠海特區按照現行勞動合同期限的長短
，可分爲常用勞動合同期限、短期性合同期限和長期性合同期限。常用的勞動合
同期限一般爲三至五年（下稱常用合同期限）。這種合同期限，企業對工人更新
周期要求嚴格，需要專業技術人才相對穩定，而且需要對工人上崗前進行某種專
業技術培訓的行業，如酒店、商業、旅遊業，以及機械、電子、化工等工業企業
所採用。常用合同期限的特點是期限適中，易於被用人單位和勞動者所接受，有
利於保持企業骨幹隊伍的相對穩定和勞動者專業技術及才智的發揮。因此，是經
濟特區推行勞動合同制所普遍採用的合同期限，在個人勞動合同中佔了大多數。
短期性的合同期限，一般不超過壹年，這種合同期限由於週期短，時間局限性大
，故比較適用於一些操作簡單，專業技術要求低，工人流動性大，或重體力勞動
、以及對人體有害的工種。目前我們的經濟特區內企業所使用的臨時工和季節工
，其合同期限一般不超過一年。合同期限超過五年以上的，爲長期性合同。長期
性勞動合同由於時效長，因而適用於那些具有較強競爭能力，而且生產比較穩定
，經濟效益好的大、中型企業，以及一些高、精、尖的科硏，電腦管理等工種。
長期性勞動合同的優點，是企業專業技術骨幹隊伍穩定，利於長期生產計劃的實
施，也利於勞動者個人所學專業技術的充分發揮。

不定期的勞動合同是完成某一項工作量或完成某項工程任務而自然終止的合
同。不定期的勞動合同具有靈活性大、約束性小。勞動者在同一時期內可與多家
企業簽訂不定期的勞動合同，但必須能完成合同規定的工作量或任務的前提下。
因此，不定期的勞動合同適合於專業性比較強的專業安裝、建築及維修等行業和
工種 。

二、勞動合同期限的選擇

就前面所述，勞動合同期限的長短受不同產業、行業、工種和工作量的制約
，有其一定的適用範圍，所以，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對勞動合同期限的選擇，必然
會根據各自的需要和利益作出相應的選擇。

首先用人單位是根據本企業的不同工種，崗位來選擇不同的勞動合同期限，
屬技術性強固定性崗位的工種選擇定期勞動合同，其合同期限也相應長些。對於
工藝簡單，崗位不需固定的工種，可以選擇短期勞動合同或不定期的勞動合同。
具體地選擇勞動合同的期限，企業一般有如下考慮：一是凡需要工人隊伍比較穩
定的工種，都希望與勞動者訂立三至五年的合同期限或長期性的合同期限，以避
免因工人流動而影響企業的生產和工作；二是凡對工人的更新期要求嚴格的工種
，如上面講到的旅遊業、酒店，則希望與工人訂立三至五年的合同期限，可利用
不斷更新工人的辦法來保持企業的活力；三是凡需要臨時性、季節性的工種，如
製糖工業，臨時性搬運和裝卸等則選擇一年以下的勞動合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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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者對勞動合同期限的選擇，不同年齡層次和不同性別的勞動者對各種行
業有不同的選擇，如文化高、有專業技術、身體好的中、青年工人，不願與企業
訂立長期性的勞動合同，原因是怕簽訂時效長的合同被這個企業長期困住而不能
另找條件更好、待遇更高的去處。而多數的青年女工則不願意與酒店、旅遊行業
簽訂期限較長的勞動合同，原因是這些行業對年齡、身材、長相的要求高，怕幹
了幾年合同期滿，自己的青春年華已過，再就業困難，年紀較大、身體較弱的勞
動者，尤其是中年女工，則希望能同企業簽訂長期性的勞動合同，務求安穩，生
活有着落。

三、勞動合同期限的法律觀念

《廣東省經濟特區勞動條例》爲了保護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方的合法權益，
對勞動合同的簽訂作出了嚴格規範：

其一，訂立勞動合同必須遵守中國政府的法律、法規的規定，堅持平等、自
願和協商一致的原則。勞動合同一經依法訂立，即受法律保護，對雙方均具有約
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變更和解除。

其二，在勞動合同期限內，除了雙方一致同意外，不具備充分正當理由任何
一方不得解除勞動合同。

上述規範強調：勞動合同期限具有一定的法律性，幷受法律保護，因此，用
人單位和勞動者在訂立勞動合同之前，對合同期限的選擇和確定，雙方必須加強
法律觀念，認眞考慮，嚴肅對待，以便維護合同的法律性。珠海經濟特區推行勞
動合同制以來，在勞動合同期限未滿出現單方要求解除勞動合同，而又無具備足
夠理由引起的勞資爭議甚至糾紛時有發生。究其原因，主要是用人單位或勞動者
對勞動合同期限的法律觀念不強，在簽訂勞動合同時雙方對合同期限未作認眞的
協商和選擇。

訂立勞動合同期限還必須符合政府的有關規定。珠海經濟特區企業與勞動者
簽訂的勞動合同期限，政府雖尙未作具體規定，但不排除對一些違例勞動合同期
限的約束。比如，超出了法定退休年齡的勞動合同期限，以及超出了企業有效經
營期的勞動合同期限，政府屬下主管勞工的部門可不予鑒證，作無效合同處理。

珠海經濟特區推行勞動合同制度後，建立了用工制度新的勞動關係，這種勞
動合同關係保障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維護了用人單位的用人自主權，促進了特
區經濟的發展。但是，由於實行勞動合同制度時間不長，勞動合同制度還須進一
步完善。因此，勞動合同期限也有待合同制度的完善而改進。

573



574


	珠海經濟特區勞動合同期限及其選擇



